
关于开展选拔班级／团支部承办学院活动

的方案（试行） 

一. 方案背景 

为深入落实《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联学生会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加强和改

进广东高校学生会组织“学校、院系、班级”三级联动工作机制的若干举措》等，

我院学生会组织将改进学生会组织活动协同联动机制，将部分活动由选拔出的班

级承办，以达到依托班级力量举办服务学院广大同学的目的。同时，学生会将健

全健全活动参与机制，保障广大同学作为学生会会员的权利义务，班级可以设计

开展活动，同学们可以评议活动成效，不断探索同学喜爱、形式合理、成果突出

的学院活动。 

二. 方案概述 

班级承办的活动分两类。 

第一类活动为学院团委学生会招募班级承办开展，如：四六级打卡活动。该

类活动由学院团委、学生会向全学院发布，会明确班级工作内容及相关要求。各

班在规定时间内主动报名（见附件 1）后，由团委、学生会综合考虑后选取合适

班级承办。 

第二类为班级自发提案类。班级自发提案类申报类型有：思想引领类、权益

维护类、学业发展类、就业发展类、帮扶困难类、身心健康类、社会融入类。该

类活动由各班自行设计活动项目后，填写并上交申请表（见附件 2）。活动项目经

学院学生会审核、修订，团委批准后，即可在团委、学生会指导下有序开展。 

三. 激励制度 

活动结束后将由参与活动的同学和学生会一同为承办班级评分，满分 100分，

参与活动的同学评分占 40分（工作人员态度、对活动的了解，活动氛围、效果），

学生会工作人员评分占 40 分，学生会指导老师评分占 20 分。得分 80 及以上为

优秀，60及以上为良好，60以下为不合格。 

承办或提出活动的班级可在活动结束后提交一份活动主要负责人及其他工

作人员名单（附件 3），学院将对以上积极开展、实施活动的同学给予综测加分。

具体加分如下表所示： 



活动类别 活动成效 主要负责人加分 其他工作人员加分 

一类 

优秀 0.3 0.15 

良好 0.2 0.1 

不合格 0 0 

二类 

优秀 0.4 0.2 

良好 0.3 0.15 

不合格 0 0 

采纳但未开展 0.1 0 

第二类活动采纳但未开展，是指班级申报的活动思路、项目内容对团委、学

生会后续活动开展有参考价值，但因客观条件未能实际开展活动或中途停止活动

的情况。 

班级承办活动情况可作为五四评优时评选“先进班集体”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 其他说明 

第二类活动需学院团委审批通过，班级方可开展，否则不予认定。不经审批，

以学院名义自行开展活动的班级，将按照《华南农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方案》

给予相应处分。 

未尽事宜，最终解释权归食品学院团委、学生会所有。 

 


